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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2017

年温州市洞头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之债权代理协议》（以下简称“《债权

代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温州市洞头城市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洞头城发”，“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

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期公司债券债权代理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

商证券”）编制。浙商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温州市洞头城市发

展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浙商证券所做承诺或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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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权代理债券的基本情况 

（一）2020 年温州市洞头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名称 2020 年温州市洞头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 银行间：20 洞头债 01，上交所：20 洞头 01 
核准文件和核

准规模 发改企业债券[2020]166 号，10 亿元 

债券期限 7 年 

发行规模 5 亿元 

债券利率 5.50% 

起息日 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11 月 26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

息日 

付息日 2021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11 月 2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到期日 2027 年 11 月 26 日 

计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本期债券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还

条款，即于 2023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11 月 26 日分别偿付

债券本金的 20％、20％、20％、20％和 20％；最后五年每

年应付利息随当年兑付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

息首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首日起不另计利息 
计息期限 自 2020 年 11 月 26 日至 2027 年 11 月 25 日止 

发行方式及发

行对象 

本期债券采用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通过承销团成

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机构投资者（国

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公开发行和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向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公

开发行；本期债券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的发行对象

为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开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格机

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发行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基金

证券账户或 A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

禁止购买者除外） 

担保方式 
本期债券由温州市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

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发行人以其拥有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为本期债券提供抵押担保 
发行时主体和

债券信用级别 AA-/AAA 

主承销商、债

券债权代理人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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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承销商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分销商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方式 承销团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用途 

6,400 万元用于新城一期 03-02 地块安置房项目的建设、

4,100 万元用于新城一期 02-06 地块安置房项目的建设、

5,500 万元用于大门镇长沙安置房（长沙农房集聚一期工

程）项目的建设、14,000 万元用于洞头区全域景区化建设

项目的建设，剩余 20,000 万元用于补充发行人营运资金

（其中部分资金用于采购防疫物资设备，支付相应费用） 

（二）2021 年温州市洞头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名称 2021 年温州市洞头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 银行间：21 洞头债 01，上交所：21 洞头 01 
核准文件和核

准规模 发改企业债券[2020]166 号，10 亿元 

债券期限 7 年 

发行规模 5 亿元 

债券利率 5.05% 

起息日 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2 月 1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

日 

付息日 2022 年至 2028 年每年的 2 月 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到期日 2028 年 2 月 1 日 

计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本期债券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还

条款，即于 2024 年至 2028 年每年的 2 月 1 日分别偿付债

券本金的 20％、20％、20％、20％和 20％；最后五年每年

应付利息随当年兑付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

首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首日起不另计利息 
计息期限 自 2021 年 2 月 1 日至 2028 年 1 月 31 日止 

发行方式及发

行对象 

本期债券采用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通过中央国债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簿记建档场所和系统向机构投资

者公开发行；本期债券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的发行

对象为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开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

格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发行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

基金证券账户或 A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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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式 
本期债券由温州市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

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发行人以其拥有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为本期债券提供抵押担保 
发行时主体和

债券信用级别 AA-/AAA 

主承销商、债

券债权代理人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副主承销商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分销商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方式 承销团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用途 
9,200 万元用于大门镇长沙安置房（长沙农房集聚一期工

程）项目的建设、29,700 万元用于洞头区全域景区化建设

项目的建设，剩余 11,100 万元用于补充发行人营运资金 

二、重大事项 

浙商证券作为 2020 年温州市洞头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银

行间债券简称为“20 洞头债 01”，债券代码为“2080366”；上交所债券简称为

“20 洞头 01”，债券代码为“152667”）、2021 年温州市洞头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第一期）（银行间债券简称为“21 洞头债 01”，债券代码为“2180022”；

上交所债券简称为“21 洞头 01”，债券代码为“152737”）的债券债权代理人，

代表上述债券全体持有人，持续密切关注本次债券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

的事项。根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等规定及《债权代理协议》的约

定，现就本次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事项 

1、原经营范围 

市政道路、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城市改造、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格证经

营)；园林绿化景观投资、建设、养护；城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城市建设规划、

设计；实业投资；资产经营租赁；物业管理；市场经营管理；土地开发与利用；

建筑用石料(花岗岩)开采、加工、销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的销售；国内广告

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广告设施租赁；道路清扫保洁；海水养殖。(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变更后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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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设工程设计；房地产开发经营；城市生活

垃圾经营性服务；水产养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市

绿化管理；规划设计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物业管理；建筑用石

加工；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广告

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设计、代理；平

面设计；停车场服务；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企业总部管理(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变更进展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7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同时

完成公司章程的变更工作。 

（二）公司发生重大事项对公司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的影响 

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不会对公司偿债能力和已发行债券的还本付息情况产生

不利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公司承诺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并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相关自律规则的规定，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浙商证券作为本次债券债权代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第十一条、第十七条要求出具本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并提醒投资者注意

相关风险。 

三、债券债权代理人联系方式 

有关债券债权代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债券债权代理人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仉慧俐 

联系电话：0571-87001127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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